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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河湖泊是我省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之一，是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农业农村建设的首要基础，是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组成。加强河道管理对于保障其防洪、供水、水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深入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河长制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切实加强河湖库塘和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河湖库塘功能和水利工程效益，2014

年8月水利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要求“到 2020年基本完成国有河湖管理范围和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2015 年 3 月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印发了《转发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及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浙水办河〔2015〕4 号)，启动了浙江省河湖管理范围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为了认真落实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省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见》的部署要求，2016 年 5 月，省水利厅颁发《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浙水科〔2016〕6 号），明确对列入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名录的工程管理范围进行划定。2017年6月22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政

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的若干意见》(浙委办发〔2017〕12号)，该文件对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

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河道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根据水利部及水利厅关于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的要求，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杭州市河道管

理总站对钱塘江省级河道部分河段（上城区段）开展标准化划界工作。力争推进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监管有效的河道资源管理体系。

本项目平面坐标系统2000坐标系，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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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项目背景

1.1.1 自然地理

杭州市位于我省西北部，市域介于北纬29°11＇~30°34＇、东经118°20＇~120°37＇

之间，东临杭州湾，南与绍兴、金华、衢州三市相接，西与安徽省交界，北与湖

州、嘉兴两市毗邻。市域轮廓略呈西南至东北为长对角线方向的菱形，东西两端

最大距离约250km，南北两端最大距离约130m。

本次项目河段所在位置处于杭州市钱塘江河口段。钱塘江河口包括富春江电

站至闻家堰的河流段（75 km），闻家堰至澉浦的河口段（122 km），澉浦以下

至上海芦潮港宁波镇海连线（宽约100km）的潮流段（85 km）。潮流段水域面积

约5000km2，平均潮位下水深8～10m。钱塘江河口是著名的强潮河口，具强涌潮、

强冲淤、强游荡的自然特性，使河口治理鲜有可供借鉴的先例，给河口防灾减灾

和资源开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杭州市钱塘江干流全长235km，涵盖建德市、桐庐县、富阳区和杭州主城区，

涉及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等重要江河。本次划界项目范围为钱塘江杭州段部

分河段，其中根据行政区划进行分区即为西湖景区段（珊瑚沙新闸-钱塘江大桥）

2.8km；上城区（钱塘江大桥-西兴大桥）8.2km，萧山区（小砾山-半爿山、九上

顺坝-赭山湾闸）14.1km；滨江区（半爿山-华家排灌站下游）0.5km。

图1.1-1 钱塘江地理位置示意图

1.1.2 流域概况

钱塘江是我省第一大河，有南北两源，均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其中北源出

六股尖东坡，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街口镇附近进入我市境淳安县，于新安江岭后

村进入建德市境，穿铜官峡谷（今新安江水库大坝坝址），在梅城镇东与南源兰

江汇合后称富春江；在七里泷峡谷进入桐庐县境，于芦茨埠建富春江水库，出库

后经窄溪入富阳区境内，在东洲岛下游入杭州主城区，至东江嘴与浦阳江汇合后

称钱塘江；钱塘江呈“之”字形向东北流，在萧山区廿工段出市境。钱塘江从北源

源头至河口入海处，河长668km，流域面积55558km2，其中杭州市域段河长

322.7km，流域面积13227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0%。

杭州市钱塘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流域特征值见表1.1-1。



钱塘江省级河道部分河段管理范围划界方案（西湖风景名胜区段、上城区段、萧山区段、滨江区段）

QJSJ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勘测设计院 2

表1.1-1 杭州市钱塘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流域特征值

河道名称 河长(km) 集水面积(km2) 河道比降（‰）

干流

新安江 358.9 11674 3.7

兰江 302.5 19468 2.6

富春江（东江嘴以上） 460.7 38318 2.9

钱塘江
闸口以上 476.6 41945 2.8

澉浦以上 583.1 49876 2.3

支流

寿昌江 65.8 692 11.0

分水江 164.2 3444 5.9

壶源江 102.8 761 6.6

浦阳江 149.7 3452 3.0

新中国成立以来，钱塘江闸口以上流域我省已兴建大、中型水库约46座，小

型水库2000余座，总库容达275亿m3。其中新安江水库为216.26亿m3，其它大型

水库有富春江、分水江、横锦、南江、湖南镇、铜山源、碗窑、白水坑、陈蔡、

石壁等十余座，这些水库的建成对减轻洪涝灾害起着重要作用。

1.1.3 项目缘由

2017年6月22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

长制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的若干意见》(浙委办发〔2017〕12号)，该文件对全省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

河道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严格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的要求，全面落实河长制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有关文件要求，《河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方案》是全面落实河长制工

作，严格河湖岸线空间管控中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内容，方案经相应人民政府批

准，成为河道管理和保护的基本依据。

杭州市在多年前就开展过河道划界工作。2016年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见》（浙政办发〔2016〕4号）和省水利厅《全

面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2016～2020年）》（浙水科〔2016〕1号）

等文件下发以来，杭州市先后开展了部分河段的划界工作，河道划界工作完成率

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目前仅剩余部分河段未完成此项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部

完成划界工作。

2019年杭州市省级河道部分河段管理范围划界工作项目业主为杭州市河道

管理总站。本次河道划界长度共计25.6km，其中包括西湖景区段（珊瑚沙新闸-

钱塘江大桥）2.8km；上城区（钱塘江大桥-西兴大桥）8.2km，萧山区（小砾山-

半爿山、九上顺坝-赭山湾闸）14.1km；滨江区（半爿山-华家排灌站下游）0.5km，

合计25.6km的钱塘江干流。

1.1.4 管理概况

本次划界范围内河道堤防均为省管海塘，管理单位均为钱塘江管理局杭州管

理处。

1.2 相关规划及成果

相关规划包括钱塘江河口综合规划、杭州市钱塘江岸线保护与利用综合规划

等。相关成果包括海塘、闸站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划界成果等。

1.3 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全面的战略部署及对河流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登记的指导思

想，《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办建管（2015）59号）

要求，以《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为依据，以省、市“五水共治”和

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文件为指导，围绕全面实现水利工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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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制度化”“专业化”“信息化”“景观化”的总体要求，对全市范围内

河县级以上河道准确划定管理与保护范围，明确管理界线，设立界桩等保护标志，

推进建立范围明确、责任落实的管理与保护责任体系。2017年6月22日浙江省委

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委办发〔2017〕12号)，该文件对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要求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河道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严格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的要求，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开展钱塘江杭州段河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是杭州市响应上级相关文

件及战略部署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保护河道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河道管理

与保护和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方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划界方案，可明确钱

塘江杭州段部分河段的管理范围，对严格河道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除特殊说明外，均采用85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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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界依据

2.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09）

《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05年修订）

《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

《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2011年）

2.2 有关政策文件

《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的若干意见》(浙委办发

〔2017〕12号)；

《浙江省水利工程用地确权划界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

《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4〕285号）；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浙水科〔2016〕6号）；

《浙江省水利工程标识标牌标准》（试行）（浙水科〔2016〕6号）；

《浙江省、市级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标准》；

2.3 划界内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

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

堤地。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河

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有堤防河道的管理范

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两岸堤防和

护堤地。平原地区无堤防县级以上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洲、滩地

（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不少于五米的区域；其

中重要的行洪排涝河道，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少于七米。平原地区

无堤防乡级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

区以及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少于二米的区域。其他地区无堤防河道

的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一至三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

以及迎水坡脚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的坡脚起，下同）向外延伸七十米，背水

坡脚起向外延伸三十米；四至五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以及迎水坡脚起向外延

伸六十米，背水坡脚起向外延伸二十米；有护塘河的海塘应当将护塘河划入管理

范围；海塘的保护范围为背水坡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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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界工作开展情况

3.1 划界原则与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水利规划（设计）报告内容及钱塘江的实际情况，经与

有关部门多次协商研究确定，本次划界确定基本原则如下：

1）协调一致原则：划界应加强与杭州市市域总体规划、钱塘江规划中的土

地利用规划相协调与衔接，以便于实施与管理。河道的划界应统筹考虑河道上下

游、左右岸历史及现状。

2）以人为本的原则：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可与河道沿线居民实际分布、

村庄布局规划相结合，在不影响水域功能的前提下，可适当调整。

3）因地制宜原则：按照节约利用土地、复核河湖管理与保护的实际要求，

尊重历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确定划界原则和标准。

4）统筹兼顾原则：区分轻重缓急，以管理任务重、涉水事务多、地位和作

用较为重要的水利工程为重点，在此基础上统筹兼顾全面推进。

5）多方参与原则：划界成果初定后，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多方参与确

保成果可实施。

3.2 划界工作量

2019年钱塘江省级河道部分河段管理范围划界项目实施单位为杭州市河道

管理总站，并委托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勘测设计院具体实施，主要完成划界技术

标准、四线定位、图纸整理、方案成果编制等工作。

本次河道划界长度共计25.6km，其中包括根据行政区划进行分区即为西湖景

区段（珊瑚沙新闸-钱塘江大桥）2.8km；上城区（钱塘江大桥-西兴大桥）8.2km；

萧山区（小砾山-半爿山、九上顺坝-赭山湾）14.1km；滨江区（半爿山-华家排灌

站下游）0.5km。

表3.2-1 划界工作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迄地点 所属区域 岸线长度（km）

1 之江防洪堤 珊瑚沙新闸-钱塘江大桥 西湖景区 2.8

2 之江和城市防洪堤 钱塘江大桥-西兴大桥 上城区 8.2

3 西江塘 小砾山-西子通和房产交界处 萧山区 5.0

4 南沙支堤临江段 西子通和房产交界处-半爿山 萧山区 0.7

5 南沙支堤临江段 半爿山-华家排灌站下游 滨江区 0.5

6 九上顺坝 九上顺坝盘头上游端-九号坝 萧山区 1.2

7 九乌大堤 九号坝-赭山湾闸下游端 萧山区 7.2

合计 25.6

本次划界在项目要求的基础上，为详解以往各河段的划界成果，对划界的区

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大。具体范围示意见下图。

图3.2-1 本次河道划界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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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技术流程

钱塘江河道划界技术流程：（1）收集相关资料，同时开展河道带状地形图

修测；（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范围线编绘工作；（3）编绘完成后与河

道相关管理单位复核管理范围，复核调整后形成划界初步成果；（4）成果整理

并征求意见后进行方案报批，报批通过后检查验收。

3.4 工作底图

已有地形图资料钱塘江（江干段）1:2000 矢量地形图，地形图资料来源于杭

州市规划局，坐标系统为2000坐标系，高程基准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二期）。

已有资料《京杭运河（江干区段）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该方案

包含三堡船闸门口划界资料，坐标系统为杭州坐标系，划界时间为 2017 年 9

月。已有资料《钱塘江省管一线海塘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方案》。该方案为钱塘

江一线海塘划界资料，坐标系统为北京54坐标系。本次划界将与历史划界段河道

成果进行接边处理，保证钱塘江划界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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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划界成果

4.1 划界内容

根据有关法律文件、规程规范，本次划界需确定相关河段的堤线、划界基准

线和管理范围线。为便于控制与管理，各线划定如下：

1）堤线的划定

堤线即堤轴线，为现状防浪墙外口线活堤顶外口线，或规划堤线。堤线的划

定以实测地形图或在建堤防的堤线又或规划堤线为准，图纸上以绿色实线表示。

2）划界基准线的划定

划界基准线用于河湖管理范围线的参考线。建有堤防或有规划堤防的河湖，

堤防的背水坡脚线为期划界基准线，堤防背水坡脚线根据竣工图纸或规划典型断

面图或参考地方结构断面图等相关资料确定，无堤防的河湖，平原地区护岸迎水

侧顶部为其划界基准线，本次方案图纸上以洋红色实线表示。

3）管理范围线的划定

河道、湖泊的管理范围的外缘控制线。保护水域及堤防等水工程设施安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划等规定，划定管理范围线。本次方案图纸上以红色实线

表示。

对堤线、划界基准线和河道管理范围线形成电子矢量化数据。

4.2 成果标准

平面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基准（二期）。

4.3 定线方案

钱塘江为省级河道，本次划界范围内河道对应海塘等级均为三级及以上，根

据《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及河道的实际情况，本次钱塘江省级河道部分河

段划界管理范围线确定标准为：1、以海塘背水坡脚线为划界基准线；2、河道管

理范围线为划界基准线起30m的护塘地的外边连接线。具体划定见下表。

表4.2-1 划界定线情况表

河段 对应海塘 设防标准 海塘等级 起迄地点 管理范围

西湖景区 之江防洪堤 100年 二级 珊瑚沙新闸-钱塘江大桥

背水坡脚线外三

十米，尽量与工

程管理范围一致

上城区
之江防洪堤 100年 二级

钱塘江大桥-西兴大桥
城市防洪堤 100-500年 二级以上

萧山区 西江塘 100年 二级 小砾山-西子通和房产交界处

萧山区
南沙支堤临江

段
100年 二级 西子通和房产交界处-半爿山

滨江区
南沙支堤临江

段
100年 二级 半爿山-华家排灌站下游

萧山区 九上顺坝 100年 二级 九上顺坝盘头上游端-九号坝

萧山区 九乌大堤 100年 二级 九号坝-赭山湾闸下游端

注：本次划界范围内河道均有海塘。

4.4 划界成果管理

界桩、公里桩设置原则和设置标准按《浙江省水利工程标识牌标准》(试行)、

《浙江省水利工程标识牌设置指南》（试行）（浙水科〔2016〕13号）执行。现

场需根据桩、牌控制性坐标进行设置。界桩直线段≥1处/km，非直线段适当加密；

各拐点处1个。在临近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荒山、森林处的河湖段，可根据

实际情况加大间距。在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湖段可增设告示牌。界桩点位

能控制河湖管理范围线的基本走向。已有明显界限，如围墙、河道、公路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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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范围重叠的，可不设置。

公里桩、界桩已分别由地方（海塘）管理单位在钱塘江堤防标准化创建中按

规范要求进行设置，本次河道划界内将不再重复设置。为保证河道划界和堤防（海

塘）标准化创建标识标牌的一致性，部分堤段界桩增设将由堤防（海塘）管理单

位按规范要求进行完善。

目前已埋设的界桩和公里桩示意图如下。

图4.3-1 已埋设界桩和公里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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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性行为

5.1 法律规定

根据《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下

列行为：

（1）建设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厂房等与河道保护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无关的的建筑物、构建物；

（2）弃置、倾倒矿渣、石渣、煤灰、泥土、泥浆、垃圾等抬高河床、缩窄河道

的废弃物；

（3）堆放阻碍行洪或者影响堤防安全的物料；

（4）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杆作物；

（5）设置阻碍行洪的拦河渔具；

（6）利于船舶、船坞等水上设施侵占河道从事餐饮、娱乐等经营性活动；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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